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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年轻院士”的腐败轨迹
头顶“中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中国动物克隆体系创始人”等光环，

担任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经费约200亿元的重大科研专项副总工程师，中
国工程院院士李宁近日却因侵吞科研经费被批捕。

在新中国的科学史上，52岁的李宁很可能成为首个被取消院士称号的
“两院”院士。这个曾公认前途无量的科学家为何卷入腐败？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院
内的中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研究中心，是
李宁长期工作的实验室所在地。10月 14
日，记者在李宁的办公室前看到，办公室两
道大门紧闭，窗内一片昏暗，门前的名牌写
有两行黑字：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李宁院士办公室。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官网发布的简历，
出生于1962年的李宁1982年大学毕业后，
在2007年当选为院士，堪称“罕见速度”。
他所负责的科研课题同样重大：其中的“转
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2008
年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立项，投资约200
亿元。而李宁长期担任这一业内公认“航
母级”科研项目的副总工程师。

李宁团队曾创造了多项世界和全国
“第一”：世界最大的克隆牛、中国第一头克
隆猪等。“不可否认，他对科研进步贡献卓
著，成就斐然。”一位中国农大知情的同事

说。
仅中国农大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的数据

显示，2006 年至 2010 年的 5 年间，国际论
文、省部级奖项等“学术产出”中，李宁占据
其所在院系全部奖项的一半多。与之相应
的是，其获得经费的“吸金”能力在业内也

“屈指可数”。
同一时期，李宁所在的生物学院获得

科研项目达374个，获得国家及各类经费
达6.8亿余元。

“李宁最受争议的，就是他既是专项主
要负责人、把关者，也是数十个子项目的负
责人或顾问。”一位知情专家表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
为，科研项目从立项、经费管理到项目评
价，整个环节由行政部门主导，“重立项、轻
研究”倾向普遍存在，身兼“运动员”“裁判
员”是一批课题的普遍做法，以强化个人拿
项目、抢经费的能力。

创造多项“第一”，百亿级课题兼任“运动员”和“裁判员”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院内的中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研究中心。（新华社 图）

针对李宁涉案，记者多次联系中国农
业大学校办负责人，办公电话均无人应
答。而中国农大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办公室
负责人连用三个“不知道”来回答：不知道
院士归谁管，不知道领导在哪里，不知道李
宁个人任何情况，“我们只提供研究场地，
李宁级别太高，我们管不了”。

李宁涉案令很多师生和专家惋惜。中
国农业大学一位硕士生称，李宁身为院士，
还长期坚持为普通学生授课，实属少有。还
有多位业内专家表示，生于江西的李宁，求
学时是典型的“学术痴”，其作出的重要科
研贡献不能因其贪腐行为而被全盘否定。

不少师生认为，李宁案不仅仅涉及个
人道德，更重要的是暴露出我国科研经费
管理方面诸多制度性漏洞：

——将经费结余作为研究人员个人收
入，为何成为各方“默许”的明规则？

一位“211”院校青年课题负责人表示，
经费如果花不完，按理应上交，但大多时候
没有人这么干，而是设法“吞掉”。“有人年
年找学生要火车票报销，一个课题三五人，
一年的火车票却天南海北几百张。”

中国科协一项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
于项目本身仅占约四成。这意味着大量科
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高等院校教职工
收入偏低的背景下，经费结余长期是校方
默许的额外收入。”上述负责人表示。

——借助企业参与科研以便“报账”为
什么不受监管？

与李宁类似，在此次曝光的教授套现

经费案件中，已被判刑的陈英旭同样是利
用国家重大专项总负责人的便利，将关联
公司列为课题外协单位，再通过虚假发票、
虚假合同套取经费。

业内人士指出，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
培育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中，
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外协公司”竟没有一条
专门的规范，甚至未要求课题负责人开办
的关联企业“回避”。

——科研管理行政化、功利化易引发
“吸金”乱象。

一位科研人员说，当前，科学界存在一
种不正常的现象：评价科学家的标准不是
看其学术水平、业界口碑，而是看其是否能
吸引和占有大量资金。由此也造就了一些

“科学家富豪”。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

为，当前，一些科研项目的开展目的不是为
了创造生产力，而是为了满足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行政考核和经费指标。由于缺少公
平专业的评估、监督机制，一些科研人员为
了获得经费不择手段。“院士涉案是科研界
共同的损失和污点。”他说。

据了解，《中国工程院章程》规定：当院
士个人行为涉及触犯国家法律，危害国家
利益时，或涉及丧失科学道德，背离了院士
标准时，应撤销其院士称号。中国工程院
发言人董庆九表示，中国工程院将视司法
机关认定事实、性质和生效的判决，依据该
院章程和有关规定，按照程序对李宁作出
严肃处理。 （新华）

记者调查了解到，长期担任重大课题
负责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李宁，还参
股或控股开办了多家企业。正是通过“壳
公司”参与课题、捞取公款，直接导致其“出
事”。

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李宁名下企业分
布在北京、无锡等地。成立于2009年 1月
19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的“北京三元济
普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以李宁
为法人的公司。

记者按济普霖公司发布的招聘地址查
询，发现其址就在中国农大附近一处居民楼
中。周边居民说，“根本不知道有这家公司存
在”。而公司登记、公布的两部电话一部为
空号，另一部无人接听。

就是这家“只见其名难觅其踪”的企
业，却屡屡参与李宁承接的国家课题，进而
获得国家经费。检索论文库发现，李宁共
刊发核心以上期刊论文500余篇。以“中
国养殖可持续发展”等课题名义刊发的论
文中，济普霖公司名列参与者。据不完全
统计，济普霖公司参与的类似课题项目有
近20项。

根据巡视整改通报，李宁等人承担的、
农业部牵头组织实施的“转基因生物新品
种培育”重大专项有关课题，正是套取经费
事发的导火索。尽管被侵吞的具体金额尚
未公布，但记者在一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
培育科技重大专项重点课题申报指南》中
看到，该科研专项旗下单个子项目的规模
为200万元至300万元。同时承接多个项
目的济普霖公司，掌握的经费估计至少上
千万元。

知情人士介绍，与多数专家与学生团
队一同承接课题、使用经费不同，李宁采取
的“专业化公司、专业化运作”近来十分“流
行”。“名义上是有利于课题的专业性、延续
性，实际上，便于开票报账也是重要目的。”

一位省级涉科研部门的经费管理办公
室负责人坦言，上述做法不是孤例。“这几
年企业参与省里科研项目的不少，但效果
有待观察。像上市公司那么大的账目流
水，很容易以各种科研名目报销掉几百万
或上千万的经费，甚至查出有企业将经费
挪用在房地产上，简直把基层科研经费当
个‘筐’，是啥都敢往里装。”

参股或控股开办多家企业，“壳公司”捞钱致“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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